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3.03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450053
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电厂路 80 号国家大学科技园东区

16B 座 3 楼 306 号 郑州亦鼎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

宋文岩(0371-56665690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09 月 10 日

申请号：202521939832.X 发文序号：202509100060990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、第 44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521939832X

申请日：2025 年 09 月 10 日

申请人：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（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、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）

发明人：刘艳玲,李川,李明天,赖雁玲,夏乐,谭裕宝

发明创造名称：器械臂无菌隔离装置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1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10 项

说明书 1 份 4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4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

申请方案卷号：250908B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3.03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210017
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奥体大街 68 号 4A 栋 6-7 楼 江苏圣典律师事

务所

肖明芳(18806210563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03 月 06 日

申请号：202520384020.7 发文序号：202503060103199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、第 44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5203840207

申请日：2025 年 03 月 06 日

申请人：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（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、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）

发明人：李川,叶赐君,胡娅楠,陈丽结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达芬奇手术机器人机械臂无菌防护罩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 份 2 页,权利要求项数 ： 9 项

说明书 1 份 5 页

说明书附图 1 份 3 页

说明书摘要 1 份 1 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 1 份 5 页

申请方案卷号：XMF0-DRJ01-20250305D1-NO0099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发文日：
215000

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扬云路8号泾园产业园4幢 302室 苏州中合

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(普通合伙)

黄艮辉(0512-89993861) 2025

发文序号： 202505260124687申请号： 202521044554.1 0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28条及其实施细则第43条、第 44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 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 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 202521044554 1

申请日： 2025年 05月26日

申请人：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(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、 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)

发明人： 周怡，陈婧，李明天，刘艳玲

发明创造名称： 一种显微镜目镜部防护罩组件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权利要求书 1份 1页 ，权利要求项数 ： 7项

说明书 1份 4页

说明书附图 1份 1页

说明书摘要 1份 1页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份 2页

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 1份 5页

申请方案卷号： B01747375918165965

提示：

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 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 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查 员 ： 自动受理

联系电话： 010-62356655
审查部门： 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]

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 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6号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200101

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 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2023.03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10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3.03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510000
广州市南沙区富佳中街 13、15 号 201-G017 广东信驰知识产权代理

有限公司

祝跃飞(020-31702704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11 月 06 日

申请号：202530652705.0 发文序号：2025110600445310  

专 利 申 请 受 理 通 知 书

根据专利法第 28 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43 条、第 44 条的规定，申请人提出的专利申请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

受理。现将确定的申请号、申请日等信息通知如下：

申请号：2025306527050

申请日：2025 年 11 月 06 日

申请人：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（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、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）

设计人：王雪峰,孔丽丽,袁丙坤,夏乐,范育英,刘艳玲,赖雁玲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新型手术机器人机械臂制动保护套

经核实，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收到文件如下：

专利代理委托书 1 份 2 页

外观设计图片或照片 1 份 3 页

外观设计简要说明 1 份 1 页

外观设计专利请求书 1 份 6 页

申请方案卷号：2025P-CN544

  

提示：

    1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认为其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，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

请求更正。

    2.申请人收到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之后，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办理各种手续时，均应当准确、清晰地写明申请号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 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

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

 
200021 纸件申请，回函请寄：100088 北京市海淀区蓟门桥西土城路 6 号 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收
2023.03 电子申请，应当通过专利业务办理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。除另有规定外，以纸件等其他形式提交的

文件视为未提交。

510000
广州市南沙区富佳中街 13、15 号 201-G017 广东信驰知识产权代理

有限公司

祝跃飞(020-31702704)

发文日：

2025 年 11 月 06 日

申请号或专利号：202530652705.0 发文序号：2025110600445350  

申请人或专利权人：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（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、中山大学肿瘤研究所）

发明创造名称：一种新型手术机器人机械臂制动保护套

收 费 减 缴 审 批 通 知 书

上述专利申请，申请人于 2025 年 11 月 6 日提出费用减缴请求，经审查，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17 条、

《专利收费减缴办法》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272 号公告的规定，同意减缴，

申请费、复审费、自授予专利权当年起十年的年费按 85％的比例减缴。

  

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12 条及国家知识产权局第 244 号公告的规定，申请人应当于 2026 年 1 月 6 日之

前缴纳下列费用：

申请费： 75 元 权利要求附加费： 0 元 说明书附加费： 0 元 优先权要求费：0 元          

    共计：75 元

  

提示：

    1.优先权要求费未缴纳或未缴足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。其他费用期满未缴纳或者未缴足的，该专利申请将被视为撤回。

    2.专利费用可以通过网上缴费、银行/邮局汇款、直接向代办处或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缴纳。缴费时应当写明正确的申请

号/专利号、费用名称及分项金额，未提供上述信息的视为未办理缴费手续。了解缴费更多详细信息及办理缴费业务，请登录国

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。 

    3.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 条的规定，各种期限的第 1 日不计算在期限内。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，以其最后 1 月的相应

日为期限届满日；该月无相应日的，以该月最后 1 日为期限届满日。期限届满日是法定休假日的，以休假日后的第 1 个工作日

为期限届满日。

    4.当事人对本通知不服的，可以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或者在收到本通知之日

起 6 个月内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。

审 查 员：自动受理

联系电话：010-62356655

审查部门：初审及流程管理部


